附件3：制剂生产用辅料米酒采购需求

一、企业资质要求
1.米酒生产企业：须持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、《食品生产许可证（酒类）》或《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小作坊登记证》（白酒）；
2.米酒经营企业：须持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、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（酒类），并能提供上游生产企业的完整资质证明、产品溯源资料（覆盖原料、生产、检验全流程）及合作授权文件，确保供应链可追溯。
二、采购数量及酒度要求
1. 规格要求：47°±1，采购量约为20万公斤；36°±1，采购量约为5000公斤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 采购周期：两年，具体用量以实际生产需要为准，采用分批配送模式。
3. 酒度允许差：酒精度实测值与标签标示值允许差为±1.0%vol，每批次到货需完成酒精度初检。
4. 价格机制：合同中可加入价格调整条款，可根据CPI或米酒原料价格指数浮动，调整幅度及触发条件双方协商确定。
三、质量要求
1. 检验标准：按照GB/T 10781.3-2025《白酒质量要求 第3部分：米香型白酒》执行；同时需符合GB2757-2012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蒸馏酒及其配制酒》、GB2760-2024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（供应商需提供新标准合规声明）、GB2762-2022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及《中国药典》（四部）药用辅料通用标准要求。
2. 检验项目：每批次检验报告需覆盖感官要求、酒精度、总酸、β-苯乙醇、固形物、甲醇、氰化物、铅限量、糖精钠、甜蜜素等。
3. 标准更新：如有国家、行业新标准颁布实施，自新标准实施之日起按最新标准执行。
4. 全检要求：供应商每年向采购人提供全检检测合格报告，47°±1规格不少于3批次，36°±1规格不少于2批次。报告由具备CMA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；其中甲醇、氰化物等高风险指标需每批次必检。未按要求提供或报告不达标，采购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。
四、现场考察与抽检要求
1. 现场考察：采购单位组织质量、采购、生产部门人员，对供应商的生产/经营场所、设备设施、食品安全管理人员、专业技术人员、质量管理制度、生产工艺合规性及产品溯源系统运行情况开展现场考察，考察结果符合要求方可进入抽样环节。
2. 现场抽样：每个规格随机抽取2批次（1批次用于检验，1批次留样备查），单批次抽样量不少于1000mL，抽样点为生产线末端或成品库，抽样工具需提前消毒。委托具备CMA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检验，检验项目覆盖本需求第三条第2款全部核心指标，检验费用由供应商全额承担。
3. 合格判定：现场考察合格且样品抽检全部合格后，方可签订采购合同；若抽检不合格，取消该供应商合作资格，且该供应商3年内不得参与本单位相关采购项目。
五、配送及质量管控要求
1. 配送要求：按照采购单位的实际需求分多次配送至指定地点，供应商应确保配送时间、数量、检验报告等准确无误，因供应商配送环节影响制剂生产的，应采取及时补救措施，影响生产超过3次，采购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。
2. 包装与标签：产品需采用独立的容器包装，包装容器的材料符合食品级以上要求，具备良好的密封、防损性能；标签标识符合《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》GB7718及有关标准规定，需明确标示药用辅料适配说明（如有），验收时需专项检查标签合规性。
3. 运输与贮存：运输工具需保持清洁、干燥、密封，运输过程中避免高温暴晒、剧烈震动、雨淋及污染；产品贮存需符合相关标准要求，确保质量稳定。
4. 到货验收：供应商需随货附每批次产品的检验报告、销售清单、运输消毒证明等资料；采购单位现场核对产品批次、规格、包装完整性、标签信息，完成酒精度初检及感官快速检测（色泽、气味、口感），验收不合格的产品当场拒收，由供应商及时处理。
5. 不合格品处理：产品出现抽检不合格、到货验收不合格等情况，供应商需在24小时内响应，无条件办理退货、换货，并承担采购单位因此造成的全部损失；若出现全年3批次质量不合格产品，或连续2批次不合格，采购单位有权单方终止合作，保留追究其违约责任的权利。



